
小学未成年保护活动总结报告(模板8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吧。

小学未成年保护活动总结报告篇一

6月16日，庆阳市“6·19”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暨“未
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市救助站举行。活动由
市民政局主办，市救助站和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承办。西峰
区回民小学、西峰区向阳小学部分师生及家长代表共155人参
加。

活动当天，市救助站为西峰区回民小学、西峰区向阳小学
共53名家庭困难儿童发放了衣服、鞋、书包等生活学习用品，
向122名儿童发放了读书卡，并开展了针对困境儿童的心理辅
导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宣讲活动。

据悉，市救助站从20xx年开始连续开展家庭困难儿童帮扶活
动，为800名家庭困难儿童发放价值130万元的生活用品、学
习用品。今年共为全市79名家庭困难儿童发放救助金6.32万
元。

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活动总结六

为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提高未成
年人保护意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6月15日，青州市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在马驿山公园集中开
展“喜迎xx，同心护未来”为主题的现场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紧紧围绕“家庭、学校、社会、网络、
政府、司法”六个方面，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并
结合日常生活和真实案例为群众详细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及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侵害时的应对方法。活动内
容丰富，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册、明白纸、小礼品等1000余份。
下步，青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将加强督促协调，
在各镇街(区)、各成员单位持续开展宣传活动，努力构建家
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
保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格局。

小学未成年保护活动总结报告篇二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关于推进“三零”创建、除险保
安、“六防六促”专项行动的有关精神,2月15日上午，淮阳区
《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六防六促”
暨安岭镇乡风文明闹元宵活动在淮阳区安岭镇程楼村道德大
讲堂举行。

安岭镇负责人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
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三零”创建、除险保
安、“六防六促”专项行动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为安岭镇
努力推动形成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活动中，淮阳区司法局有关负责人将法律书籍、脸盆、围裙
等物品送到了村干部手中，并从统一思想认识、明确任务目
标、健全长效机制等方面对矛盾纠纷“六防六促”专项行动和
“三零”创建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针对性和指导性，为安岭的“六防六促”专项行动和乡
风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活动上，还为疫情防控志愿者颁发了《优秀志愿者证书》，



并感谢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坚守与付出。自20xx年底月疫情再
次爆发以来，安岭镇部分大学生主动请缨，秉承着青年大学
生的优秀品质，踊跃投入到志愿服务的时代潮流之中，是乡
风文明的传播者、弘扬者、践行者。

活动最后，淮阳区心理协会会长刘海燕为在场的干部群众带
来一场生动的法律教育课，刘海燕会长结合身边鲜活、真实、
典型的事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就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
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离异家庭儿童享受亲情权等进行了详细
讲解，让广大家长明白自己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为未成年
人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淮阳区政协社法委、区妇联、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心理
协会、安岭镇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和安岭镇班子成员、各行政
村支部书记、党员代表、志愿者代表和群众代表等约300人参
加了活动。

小学未成年保护活动总结报告篇三

为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南寨镇民政部门积极组织工作
人员多途径、多层次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一是借助赶集日人流量较大的契机，通过拉横幅、发传单、
设展板和现场解说等方式，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全镇开展“重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
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专题宣传活动。

二是开展校内法制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作用，通过
召开家长会、家委会，向广大家庭普及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知
识；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为抓手，组织法律工作者广泛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活动；发挥好新时代农民(市民)
讲习所作用，组织宣讲队伍开展未成年人安全保护讲习活动；
录制一批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广播节目。通



过各方的宣传讲解，让更多的青少年对《未成年人保护法》
有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法律知识水平，强化法制
观念。

三是巧用宣传载体，加大宣传力度。南寨镇充分利用qq工作
群、微信工作群、镇微信公众号、农村“大喇叭”，等宣传
平台，发布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在全镇范围内普及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强化未成年
人保护理念。

小学未成年保护活动总结报告篇四

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6月11日，苏
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儿童关爱之家开展了以“地铁有爱，伴
你同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让市民更好地了解《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相关法律法规，更多地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活动在苏州轨道交通5号线斜塘站举行。工作人员和小志愿者
们结伴来到地铁站出入口，向乘客发放宣传资料，让他们了解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的
重要性。随后，小志愿者们登上地铁列车，拿着制作好的题
卡，以有奖问答的方式对乘客提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
关法律法规。回答结束后，他们把写有答案的题卡送给了乘
客。

乘客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他们对《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了更多了解，今后也会更多地关注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更好地关爱身边的未成年人，一起努力为未成
年人创造更优化的成长环境。

据悉，通过此次地铁宣传活动，让市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内容及其重要性，同时也让大家对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有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下一步，斜塘街道
儿童关爱之家还将通过制作“未保法”宣传视频的方式走进



校园，广泛普及未成年人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的思想认识，广泛凝聚依法保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共识。

小学未成年保护活动总结报告篇五

为了增强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自觉优化未成年人
成长环境。20__年6月22日上午，南宁市江南区桂宁小学开展
了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活动，本次活动以“关爱未成年人，
学习未成年法”为主题。

首先马副校长就这次活动在晨会上对全体学生进行《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知识教育。其次是引导未成年人认识社会、远
离危险、防范侵害，提升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随后各班主任开展了小学生防止侵害知识宣传主题班会，认
真组织学生学习，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合法
保护及法律责任等方面认真学校。并对学生关于如何进行自
我保护，进行了详细的教育。

最后各班主任在班级微信群给家长也普及了小学生防止侵害
知识的宣传。

通过本次宣传月活动，让学生知道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法
律知识，了解怎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增强了学生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地认
真贯彻落实相关制度和规定，保护学生的.安全，关注学生的
健康，为学生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小学未成年保护活动总结报告篇六

6月16日，青川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在县城
区人民公园开展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主题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宣传活动。

活动以6月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月为契机，突出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的宣传，以宣传手册、标语、横幅、展板等多种宣传
形式对广大群众宣传宣讲“两法”，发放宣传资料9000余份，
受教育群众达20xx余人次。通过集中宣传，在青川县形成家
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合力，
达到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在宣传活动中，赢得群众充分肯定和认可，群众认为这次宣
传活动以维护广大未成年人的根本利益，为未成年人服务为
根本宗旨，深入贯彻落实“两法”。进一步增强青川县人民
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高未成年人的整
体素质，着力为青川创造未成年人良好的成长氛围起到了非
常好的效果。

小学未成年保护活动总结报告篇七

11月20日至12月3日，省高速养护公司多形式开展了《国防交
通法》及未成年人保护“六进”宣传活动。

一是高度重视，及时安排。根据省交控集团活动要求，公司
制定活动实施方案，明确普法方向，精心部署，深入开展宣
传活动，营造学习《国防交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良
好氛围。

二是突出重点，多途径宣传。采用“线上+线下”宣传方式，
充分利用“法务小课堂”、展板、宣传彩页、横幅等方式宣传
《国防交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法律知识，通过宣
传视频、流动宣传车等群众易于接受理解的方式开展宣传，
提高公众对《国防交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知晓率，



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是紧抓基层，提升普法质效。积极组织《国防交通法》及
未成年人保护宣传进服务区、进养护大队、进社区，采取led
屏播放宣传标语、流动宣传车、悬挂宣传横幅、派发宣传单、
开展网络答题等形式，让基层员工全方位、多视角了解《国
防交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条例内容，形成良好的
社会舆论氛围。

小学未成年保护活动总结报告篇八

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在全市营造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
围，6月16日，市妇联、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在淇滨区
九州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集中宣传活
动。通过宣传，让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走进千家万
户。

一大早，九州路宣传一条街人流涌动，熙熙攘攘。“您好，
我想咨询一下，父母外出务工，可以把未成年人委托给他人
照顾吗？”“孩子在学校遇到校园欺凌怎么办？”活动现场，
咨询声此起彼伏。

面对询问，巾帼志愿者通过发放未保法政策解读宣传页、未
保法知识问答、防溺水宣传手册、家庭常见灾害预防等宣传
品，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
护、司法保护等内容进行耐心细致的'政策解读。现场群众一
致感谢巾帼志愿者的耐心回答，表示要认真学习《未成年人
保护法》，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活动现场，市妇联、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设置宣传展板、
横幅、咨询台，摆放形式多样的宣传品，巾帼志愿者开展未
成年人保护的详细讲解，进一步提高未保法普及力度，提升
全社会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舆论



环境，用坚强法治力量护佑未成年人的美好未来。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事关民族发展和国家命运，更关系到千千
万万个家庭的幸福，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下一步，市妇联、
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将以“情暖百姓·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为抓手，依法认真履行好职责，集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
法宣传“六进”、困境儿童关爱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扎
实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合力构筑我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安全屏障。


